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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恶犬致人严重伤亡案件频发，但司法实践往往以犬只具有自发性为由否定了其管理人的刑事

责任。然而管理人的行为并非仅限于其在犬只伤人时的行为举止，更在于其在事前履行看管和注意义务

的情况，以及事后是否及时采取了有效约束措施。若经对上述因素进行评判，实践中多数恶犬致人严重

伤亡案件中的管理人都将面临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同时，管理人明知犬只存在危险性却仍

不加以约束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接故意，但实践中尚无一例管理人被追究故意犯罪责任的案件，均为过

失性犯罪，如此在较大程度上纵容了民众危险养犬的行为，不易于维护社会公众的生命安全及公共秩序。

同时，英、法、美等国家在追究恶犬致人伤亡案件中管理人责任时都较为严格，在判定管理人是否应当

承担刑事责任时，并不要求管理人主观必须存在过错。综上所述，提出改变我国普遍追究管理人民事责

任和仅追究刑事过失责任司法现状的建议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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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frequent cases of serious injury and death caused by vicious d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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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but judicial practice has often denied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their handlers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dogs are spontaneous. However, the behaviour of the handler is not limited to the behaviour 
of the dog at the time of injury, but also lies in the fulfilment of the duty of care and attention be-
forehand, and whether the handler has taken timely and effective restraining measures after the 
incident. If the above factors are assessed, the handlers in most cases of serious injury or death 
caused by vicious dogs in practice will face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held criminally liable for com-
mitting an off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manager knows that the dog is dangerous but still does 
not restrain the behaviour has constituted indirect intent, but in practice there is no case of the 
manager being held responsible for intentional criminal liability, are all negligent crimes, which to 
a greater extent condones the people’s behaviour of dangerous dog breeding, is not easy to safe-
guard the life safety of the public and public order.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strict in investigat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dminis-
trator in the case of human casualties caused by vicious dogs. When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ad-
ministrator should bea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t does not require that the administrator must be 
subjectively at fault. In summary, it is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to change 
the judicial status quo of generally investigating the civil liability of managers and only investi-
gating criminal negligence liabil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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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恶犬致人伤亡案件的概念及现状分析 

1.1. 恶犬致人伤亡案件的概念和常见类型 

恶犬致人严重伤亡是指犬只管理人未严格履行看管和注意义务，因其故意或过失心理导致犬只依本

能袭击他人并造成严重后果。首先，本文仅讨论除管理人持故意伤害或杀人目的，将犬只作为工具唆使

其发起攻击行为以外的情形，故排除其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状态。其次，“恶犬”包括本就存在较强危

险性的烈性犬、大型犬，以及攻击人类造成严重后果的犬只。再次，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本文仅针对

轻伤及以上损害程度范围内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进行研讨，排除其余可直接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的情形。

另外，“管理人”是指对犬只负有看管和注意义务，即避免犬只侵害他人生命安全、扰乱秩序的主体，

二者空间距离较近，管理人不一定是犬只的所有权人。 
通过在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件、查阅新闻报道等途径，笔者整理总结出了遛狗途中伤人、看家犬

伤人、放养犬伤人三大常见类型。 
遛狗途中伤人是指管理人携带犬只出门，犬只在管理人在场的情况下不受控制自发攻击路人的情形，

此时的“管理者”便不仅限于饲养者，只要是对犬只负有监管义务的主体都可归属于管理者。可以细分

为系狗绳和没系狗绳两种情形。 
看家犬是指长期被圈养在住宅内的犬只。看家犬伤人案件主要存在导致客人、非法侵入住宅者伤亡

两种情形。针对第一种情形，大多主要归因于当前国内群众对犬只的管理意识与防范意识较弱，管理人

对犬只采取的控制措施较少，犬只自由性较强。由于客人进入住宅的行为是合法的，故管理人在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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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支配力的领域内应负担起更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在第二种情形下，实践中大多体现为小偷入室行

窃被咬伤。但区别于前一情形，非法入侵者有义务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由自己不法行为引发的危险[1]。 
放养犬是指未被限制活动自由和范围的有主犬，农村的散养犬即属于此类。由于活动自由性较高，

活动范围较大，放养犬受控性较弱，也不同于家养犬能被及时喂食，所以其危害性和致害程度都较高，

并且危害对象系不特定的社会大众，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安全形成威胁。 

1.2. 恶犬致人伤亡案件的追责现状 

1.2.1. 普遍为民事责任 
对于恶犬致人严重伤亡案件，实践中大多被认定为属民事法律责任，即便是造成了重伤或死亡等此

类严重后果，多数还是采用提起民事诉讼或双方协商达成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很少有被追究刑事法律

责任者。 
首先，司法实践中认为犬只致人严重伤亡案件中，管理人未实施教唆或引诱行为，危害结果由犬只

的自发行为所造成，无关管理人等相关责任人的主观意志。甚至在通过民事途径解决此类侵权纠纷问题

时适用的还是《侵权责任法》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由此可知，犬只管理人没有过错甚至不存在民事责

任中的过失在实践中已是主流观点。其次，基于我们暂无专门针对恶犬伤人的刑法条文，及刑法的谦抑

性原则等前提条件[2]，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或双方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有助于节约司法成本。 

1.2.2. 刑事责任均被定性为过失 
我国目前追究恶犬致人严重伤亡案件中管理人刑事责任的情况极少，被判处故意犯罪的情形更是没

有发生过。在过去的十年间，因所携带犬只袭击他人造成伤亡而被判处较重刑罚的管理人系 2015 年某犬

案中的被告人刘某某，其被认定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并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由此可见，犬只不受控

制造成人员重伤、死亡或甚至是危害公共安全，不计危害结果的严重程度，最多也只是过失犯罪，刑罚

不会高于七年有期徒刑。 

2. 恶犬致人伤亡案中管理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争议 

2.1. 能否单纯追究管理人的民事责任 

司法实践中大多以追究恶犬致人严重伤亡案件中管理人的民事责任来处理此类案件，认为其缺乏刑

法中规定的实行行为，也不具备主观过错。由于大多数恶犬伤人案件中的犬只都是在管理人意志之外自

发地突然袭击受害者，而非经管理人教唆而为，故此在管理人不知情且未实施任何危险性行为的情况下，

将恶犬伤人的结果归咎到其头上从而追究刑事责任是不合理的。 
持反对意见的杨可涵、余龙刚等众多学者认为，单纯追究管理人民事责任是违背刑法原理的。恶犬

伤人案件中的管理人虽然对于损害结果持以抵触，但其并非完全没有预料到犬只有伤害他人的危险，也

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防范。犬只天生的野性尚存，管理人应当承担针对他人的安全保障义务，防止犬

只突然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笔者认为，应当适当追究管理人的刑事责任，一味单纯认定其仅承担民事责任不利于对该类案件情

形发生的扼制。管理人对犬只负有注意义务，有他人在场时对他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虽然犬只伤人往

往是自发性的，与管理人意志无关，但在恶犬致人伤亡案件中，管理人的行为不仅仅指其在犬只袭击他

人时的肢体动作，还包括此前履行注意监管义务的合格程度，这类行为是对犬只危害性大小存在一定影

响的，故对管理人责任的判断不是考虑其在案发时的主观意图，而是其对犬只创设的危险的认识，以及

该危险侵害他人法益的主观认知。综上所述，实践中许多性质恶劣的恶犬伤人案件并不是仅靠民事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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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处理好的，实质上管理人已经满足刑法中的犯罪构成要件。 

2.2. 能否仅将管理人的主观心理定性为过失 

肯定说学派将管理人的故意心理排除的依据在于：第一，犬只伤人案件的发生出于犬只的自发性，

具有突发性。第二，对于管理人是否合格履行注意监管义务的评价标准较低，很容易排除管理人的过错。

第三，实践中足以证明“故意”的证据难以搜集。 
实践中犬只往往是突发性的主动发起攻击，事前行为人对此并不知情，这便与“故意”二字相冲突。

同时管理人对恶犬致人伤亡案件带来的伤亡和财产负担结果自然是不乐意接受的，故很难认定其对此结

果持以“希望”的主观心理。 
然而，学者周江认为部分恶犬致人严重伤亡案件的管理人应当承担故意犯罪责任。不可否认犬只伤

人确实出于自发性，但这不能成为管理人规避故意犯罪责任的理由，仅将管理人的主观心理定性为过失

并非必然。在符合刑法规定的相关构成要件的基础上，针对社会公众不重视规范化饲养管理犬只、犬只

伤人事件又屡屡发生的现状，应当从重认定管理人的主观心理，以推定为故意为主、过失为辅。只有当

无法通过刑法的成为规定规制某行为时，再考虑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案件。 
笔者认为认定部分恶犬伤人案件管理人为故意犯罪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并不赞同把故意犯罪作为犬

只伤人案件的常态的观点。虽然实践中犬只伤人多为自发性，但管理人在事前对其犬只的危害性往往存

在较为清晰的认知，而采取的相应防范措施较少，如此与间接故意中“明知其行为可能发生某种危害社

会的结果[3]，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不谋而合，当管理人主观上对所携犬只的危险性有清晰认知但

又未采取对等的防范措施时，其就很可能需要承担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综上所述，应当根据案件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可以将部分恶犬伤人案件的管理人认定为故意犯罪，而非仅出于为增强社会公众对犬患

重视度的目的而不合理的加重当事人承担的刑罚责任。 

3. 恶犬致人伤亡案中管理人刑事责任的域外考察 

3.1. 追究恶犬管理人刑事责任的司法实践 

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注重宠物的饲养和管理问题，所以相应的政策

制度都较为成熟，如就犬只养管问题的法律法规就相对严格且完善。在上述国家内，若恶犬致人严重伤

亡，该犬只的管理人往往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英国于 1991 年颁布的《危险犬法案》提出严禁犬只进入公共或他人的私人领地的规定，若违反此

规定发生犬只袭击人类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犬只的管理者将被判处两年以内的有期徒刑或未设置上限

的罚款，也存在二者并罚的可能性。后来为应对犬只伤人事件在社会中愈演愈烈的情况，政府修订了一

版更为严格的法案，管理人所应履行的义务也由此被加重，例如其中提到如果犬案发生在管理人的住宅

内，那么管理人也要为上述后果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且，其可能被判处的最高刑罚由原来的两年增

加至了五年，如果案件性质恶劣，恶犬袭击造成人员死亡，管理者甚至会面临最高刑罚为十四年的有期

徒刑[4]。 
法国也有相应的危险犬类法案，其中专门就犬只的危险程度作出区分，界定了一类攻击犬和二类防

卫犬这两种危险犬，其中一类攻击犬的适格饲养人必须是十八岁以上且没有犯罪记录的成年人。同时法

国规定了许可证制度，未持有许可证无权饲养危险犬，否则管理人将面临三个月的监禁和 3750 欧元的罚

款，其中还提出，即使是主观存在过失，发生严重的犬只伤人事件时，管理人也可能被判处五至十年的

有期徒刑和 7.5 万至 15 万欧元的罚款。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因此各州针对犬患问题的立法各不相同。但多数州都统一实施了较为严格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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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例如当犬只袭击他人造成死亡，管理人不可避免的将被依据刑法以定罪量刑，面临着最高可判

处无期徒刑的刑罚。 

3.2. 对域外恶犬致人伤亡案件追责办法的借鉴 

综上所述，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在追究恶犬致人伤亡案件中管理人责任时都较为严格，在判定

管理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时，客观损害结果是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而管理人的主观心理在该类案

件中的存在感较弱，并不要求必须存在过错。由此可见，判定管理人构成刑事犯罪是上述国家司法实践

的常态，其严格的法律规定使社会民众十分注重饲养犬只的安全问题，社会整体的责任意识也随之增强。

对此，于我国改变普遍追究管理人民事责任的现状有一定借鉴意义。 
同时，显然美国在追究犬只管理人刑事责任上较为严格，看似是一种不以过错为不然要件的追责机

制，但实质上，在剖析这类恶犬伤人案件中的责任问题时，管理人并非能够完全隐身。在不违背主客观

相统一原则及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的前提下，对于管理人是否适当履行注意监管义务这一关键问题可以

从严判定，从而改变不合理的清一色的过失犯罪局面，适当增加认定管理人为间接故意的可能，一方面

实现犬只致人严重伤亡案件处理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另一方面发挥法律的指示作用，增强社会对犬

患问题的重视程度，敦促管理者严格履行看管义务，对犬只采取足够的控制约束措施以防止危险的发生

或进一步扩大。因此，我国可以在借鉴上述国家治理措施的基础上考虑判定部分管理人为故意犯罪。通

过追究刑事责任、故意犯罪责任来加大管理人监管义务缺位所导致的犬患的打击力度，同样有利于阻断

我国目前恶犬伤人案件频发之势的进一步扩大。 

4. 恶犬致人伤亡案件中管理人刑事责任的追责办法 

4.1. 管理人构成犯罪或非罪的认定 

4.1.1. 犯罪主体为已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 
恶犬致人伤亡案件中的犯罪主体为管理人，管理人是指与犬只处于同一空间内，并对其负有看管和

约束义务的责任主体。 
一般情况下，犬只饲养人应然的属于管理人，当其所有的犬只对他人造成伤害时，已满十八周岁的

成年饲养人为责任主体，若饲养人为未成年人，其未达到应在此类案件中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则该饲

养人的法定监护人作为责任主体承担责任。 
但此处还存在另一种情形，即饲养人委托他人临时照看其犬只，此处可分为委托专门机构和委托亲

友两种情况，不论何种情况饲养人都不再属于管理人范畴，被委托人享有管理人身份从而承担看管和注

意义务，当发生犬只攻击他人致害事件，被委托人为第一责任人。 
但在委托亲友照看的这一情形下，如果被委托人未满十八周岁，则相关责任依旧由饲养人承担，理

由是饲养人在挑选被委托人时应当充分考虑犬只的危险性，为此委托一位有足够能力对犬只采取有效约

束措施的对象，并提前将犬只相关信息和危险性详尽告知被委托人，从而避免犬只对他人生命健康或社

会秩序造成严重损害，若被委托对象不适格，则表明饲养人未妥善履行相关义务，刑事责任由饲养人自

行承担。 

4.1.2. 主观罪过为过失或间接故意 
社会上有主犬的自由度往往由其管理人所掌控，因此管理人对其负有较高的看管和注意义务，应严

格履行相关社会养犬条例规定，如给犬只上牌照登记、给犬只注射狂犬疫苗等，并对犬只采取有效约束

措施防止其伤害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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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是与犬只接触最紧密的人，故其对犬只的危险性在一定程度上都应当有清晰的认知，但如果

其没有预见到犬只会攻击他人，或已经预见但认为依据自身经验可以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此时管理人

分别构成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当恶犬伤人案件发生造成严重后果时，管理人将构成过失犯罪被

追究刑事责任[5]。 
如果管理人明知其携带的犬只具有危险性，但仍不采取相关有效措施以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此时

可推知其主观呈放任态度，持间接故意心理，当发生其犬只攻击他人导致伤亡事件时，该管理人将面临

构成故意犯罪的刑事处罚。 

4.1.3. 致害程度达到轻伤以上或危及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 
恶犬致人伤亡案件中的“伤亡”是指，该类案件若要上升到由刑法规制的层面，受害人的受损害后

果应达到轻伤以上。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等罪名都属于结果犯，如果没有造成法律规定的重伤或死亡

结果，就不具备刑法中定义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就不构成犯罪。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6]，当恶犬攻击他

人导致受害人轻微伤时，此时没有必要追究管理人的刑事责任，当事人可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追究管理

人的民事责任。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危险犯，保护的法益是公共安全[7]。故当犬只尚未造成他人伤亡但足

以导致公共安全产生现实危险时，管理人同样可能构成犯罪。管理人有系狗绳、给犬只注射狂犬疫苗等

义务，若其不履行上述义务并携带犬只进入公共场所的行为便为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了较大的潜在威胁，

当犬只攻击性外露不受控制且危险程度与放火爆炸等罪相当时，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及社会秩序的稳定都

已经面临现实的危险，此时管理人便具备了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要件[8]。 

4.2. 恶犬致人伤亡案件中的罪名认定 

4.2.1. 管理人构成过失犯罪的理论依据 
过失犯罪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

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从而导致发生这种危害结果。经过长期发展，当前存在旧过失论、新过失论和

新新过失论三种不同的理论学说，新新过失论主要适用于环境犯罪，不适用于恶犬致人伤亡案件，故本

文侧重就旧过失论和新过失论展开探讨。 
旧过失论认为行为人有被定性为过失犯罪的可能性，只要行为人未意识到犯罪事实，或不认可犯罪

结果，其就有被定性为过失犯罪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旧过失论强调将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预见可能性，

作为构成过失犯罪的前提条件。据此，若使用旧过失论来判定恶犬伤人案件中管理人的过失容易产生刑

事责任范围扩大化的问题，由于管理人往往都能预见到犬只存在袭击他人的危害性，若根据旧过失理论，

那么即使管理人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但只要造成了危害结果，其都要承担刑事责任，这无异于违背

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故笔者更倾向于采用新过失理论对恶犬致人严重伤亡案件进行评价。 
新过失论的着眼点在于行为人是否尽力避免结果的发生，并且考虑过失行为的违法性和结果的适当

性。换言之，即使行为人预见到可能的危害结果并努力阻止其发生，仍有可能构成过失犯罪。由于现代

社会科技的迅速发展，威胁公民个人法益和社会法益的危险也在同步增加，但不应为此将其一律禁止，

而应当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制度对其加以限定，从而避免危险扩大化。新过失论便为此提供了思

路，即追究没有合格履行注意义务的行为人的责任。 
在恶犬致人伤亡案件中，管理人往往对犬只的危险性有一定认知和预见性，若管理人存在没有给犬

只上牌登记、遛狗时没有牵绳、不打狂犬疫苗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当案情性质恶劣足以通过刑法加

以规制时，该管理人将可能面临被判处过失犯罪的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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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管理人构成间接故意犯罪的理论依据 
故意犯罪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形态，本文研究内容排除了管理人唆使犬只袭击他人的直接

故意情形，故在此仅探讨间接故意的情况。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危害结果却

对此持放任自流的态度，但与直接故意不同的是，其放任自流产生的危害结果并非其所追求的目的，而

是在追求其他合法或非法目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关于恶犬致人伤亡案件中的间接故意情形，最终危害结

果的产生是管理人放任态度的体现，并不违背其主观意志。 
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心理状态存在重要差异。虽然这两者对危害结果都有预见性，但间接故意是

预见到可能发生并任其继续发展，而过于自信则是认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但过于相信能够避免。在恶犬

伤人的案例中，当犬只袭击人类的行为发生后，管理人会因为意识到其危险性而采取控制措施，只是该

控制措施不一定有效，此时这种过于自信的心理状态就体现出来了。而间接故意则是管理人在察觉到犬

只具有攻击性后，仍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约束，主观状态是放任自流的，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不违背其主

观意愿。 

4.3. 管理人刑事追责制度的完善建议 

4.3.1. 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管理人的刑事责任 
实践中，针对恶犬致人伤亡案件，司法中已经分别判处过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和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不同罪名，这也为此类案件在理论上的定性问题也探索出了更多可能性。但现

阶段我国法律并未对如何追究恶犬伤人案中管理人的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如此易导致未适当履行义务的

管理人就此逃避了刑事责任，也可能造成同案不同判、罪责刑不相适应的局面。故此，相关部门应当出

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各种罪名在恶犬伤人领域的适用条件、范围，以及量刑标准，使相关机关在

今后规制恶犬伤人行为时有法可依，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4.3.2. 建议两高颁布恶犬致人伤亡类事件的指导性案例 
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裁判文书。目的是为了统一法

律适用、保障司法公正，并对实践中复杂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提供明确指导，因此，若两高颁布了关于

恶犬致人伤亡类事件的指导性案例，这将为大量犬案提供了裁判理由，为辩护人提供法律参考，使司法

人员明确法律的解释与适用，从而避免无法可依、罪责刑不相适应、同案不同判等问题。 
但是指导案例仅具有指导意义，并不能作为法律的最终解释，不能单独作为裁判依据。司法机关仍

然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不同案件中结合法律法规和指导案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进行综合判断。

如此才能有效发挥指导案例填补法律空白、促进法学学界的学术讨论与研究，推动法律进一步完善和发

展的作用。 

5. 结论 

恶犬致人伤亡案件是指犬只管理人未严格履行看管和注意义务，因其故意或过失心理导致犬只依本

能袭击他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在这类案件中，管理人一律被追究单纯的民事责任是极不合理的，

在一些情形下，管理人足以具备构成刑事犯罪的相关要件，其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9]。 
关于过失犯罪，首先，管理人可能构成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上述罪名保护的是受害人的身体权

和生命权。在恶犬致人伤亡案件中，管理人多半未尽到充分的看管责任，并且可能违反了法律规定，例

如没有为狗进行注册登记、未栓狗绳来控制狗的行动，或是未按规定给犬只注射狂犬疫苗等，在此情况

下，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可能会面临被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可能。司法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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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这类定罪量刑的判决，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社会上部分管理人的不当养犬行为。因此，在案件恶劣程

度未达到危害公共安全罪时，以过失致人重伤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管理人刑事责任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其次，管理人也可能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个罪名指的是行为人过失地采取放火、

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其他危险方式，导致他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在

此过程中危及公共安全。这个罪行的保护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要公私财产的安全。恶

犬伤人案件中犬只的攻击对象往往是不特定的，随意性强，无法预测和控制，因此其满足了过失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侵害对象可能是多数人且不特定”这一要件。此外，如要构成该罪，还要求其

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要与放火、决水、爆炸等行为相当，即一般是恶犬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情形。 
关于实践中具体该如何判罚，二者的关键区分点在于犬只的侵害对象是否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是否

具备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定性为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的犬案，须出现排除了介入因素干扰可归责于

行为人的恶犬致人伤亡结果，“该危害结果应该是行为人制造的危害相当性地实现”[10]。另外，在犬只

攻击他人后，管理者的行为也可以体现出两者的区别。例如在管理人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

亡罪情形下，如果犬只首次对他人发起攻击，管理人通常会及时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以避免再次袭击

他人的事件发生。然而，在可能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况下，管理人通常未能履行安

全保护义务，未对犬只采取有效的控制和管制措施。 
关于间接故意犯罪，首先，放任犬只袭击他人的管理人可以构成故意伤害罪，也可以构成故意杀人

罪。管理人在防范他人被犬只攻击导致伤亡方面承担着较高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当犬只已经在对人类发

起攻击时，管理人还负有不可推卸的制止义务和事后救济义务，该两项义务是由前述的先行义务所引发

的[11]，管理人在此过程中如果任由事态发展，造成人员遭受轻伤及以上的损害或死亡，将被认定为故意

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不作为犯罪。 
由此可知，管理人的主观意愿可通过其行为加以推定，当犬只追咬他人时，管理人有义务且有能力

加以阻止却无所作为，或未采取具有实质性效力的措施防止危害扩大的，应当被认定为间接故意，当受

害人受伤程度达到轻伤以上时，则应被判处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加以追责。 
其次，管理人也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罪系危险犯，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

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而构成的犯罪。“公共安全”应当理解为不特

定或者多数人生命、健康或者重大财产安全[12]。笔者认为，包括但不限于遛狗伤人案件、放养犬伤人案

中的管理人若就犬只的危险举动始终无动于衷，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13]，那么其将可能面临被判定为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事处罚。 
遛狗伤人案与放养犬伤人案的共同点在于犬只处于公共场合中，其活动范围较大，活动自由性较高，

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也较高，因为其的潜在攻击对象为周围不特定的多数人，该环境下多数人的生命、

健康安全都遭到潜在的威胁。该类案件的发生最初往往源于管理人对其犬只的懈怠管理，当犬只出现攻

击行为，管理人对其危险性有了更为明确直观的认知，但依旧放任自流、无所作为，若犬只袭击他人导

致了严重后果，该严重程度不亚于放火、爆炸等行为的危险性，那么该犬只管理人应当被考虑判定为构

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关于如何判断管理人行为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并且危险性与爆炸、放

火等相当的问题，笔者认为，屡劝不止的长期放养犬只或遛狗不牵绳等行为本身就具备了一定违法性，

此时潜在的危险尚未显露出来，而当此类危险一直存续直达真正外露危害到社会安全时，便可以考虑由

刑法对其进行规制了。此外，若没有造成严重结果，则可以根据放任持续的时间、期间犬只伤人情况、

犬只活动范围、管理人采取的防护措施等内容进行考量以进行综合评定，于此需要法官充分发挥自由裁

量权，将案件中所涉及的所有要素进行全面考察判断，从而作出最科学合理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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